
国际环境犯罪

及其立法状况的考察
,

刘仁文

一
、

笼不全球的环境危机
人类是环境的骄子

,

同时
,

人类在寻求自身发

展的过程 中
,

又无情地毁灭着其赖以生存的环境

从产业革合带来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来
,

人

类就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尴尬的局面 时至今日
,

环境危机已经笼罩全球
,

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

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估算
,

由于环境破坏严重
,

全世界每年有 万公顷的早地变成沙漠
,

每 年 有

多万公顷的森林被毁
,

世界自然灾害正以短千

年增加一倍的速度锐增 而 由于环境污染
,

不仅出

现了全球性的并直接影响整个生物圈机制和平衡的

三大问题
,

即被誉为
‘

空 中死神
’

的酸雨
、

二氧化

碳的
“

温室效应
’

和臭氧层的破坏
,

而且导致了大

量的公害事故的发生
,

如 日本的熊太和新泻水误病
、

富山骨痛病
、

四 日烟害案件
,

英国伦敦的 毒 雾 事

件
,

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

件
,

印度博帕尔的剧毒物外泄事件
,

前苏联切尔诺

贝利核电站的核污染
,

雅典的
“

奈福斯
”

热浪事件
,

等等 这些公害事件危害极大 它们不仅对自然环

境造成了严重污染
,

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伴随着大

量的人员伤 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如 年比月

日
,

美国在印度中央邦首府拥有 万人口的博 白尔

市建立的联合碳化物工厂因设备年久失修
,

于凌晨

漏出 吨液态毒气
,

致使 人当即丧生
,

万人终

身残废
,

受毒气影响的人达 万之多
,

还有无数牛
、

羊家畜死亡
,

酿成有义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化工

泄毒事件
。

时隔数年之后
,

博帕尔市民仍没摆脱毒

气的侵袭和危害
,

又有 。。人死亡
,

几平平均一天

死一人
,

以后还不知有多少人会死亡 据印度医疗

卫生部门的 调查
,

当时受毒气影响的幼万人中
,

现

有 帕的人患有眼病
、

呼吸系统和神经错乱 孕妇

流产现象严重
,

而且生下米的婴儿许多都是畸形

一些医学专家认为
,

这些毒气所造成的后遗症在今

后几年甚至几卞年都难以消除
。

环境犯罪的危害之

烈 , 后果之惨
,

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 日本著名刑法学

家藤木英雄主张
“

应该把公害看作是同杀人和伤

害一样重大的犯罪行为
’

①

二
、

环境刑事立法的世界趋势
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

,

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

突飞猛进
,

取得了长足进展 世界性的各种以保护

环境为主题的会议频频召开
,

各种环境保护公约相

继诞生
,

特别是比较发达的国家
,

环境的恶化迫使

他们不得不在环境立法上启动更大的步伐 综观当

前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
,

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各国

都程度不同地确立和加强了对环境的刑法保护
,

如

日本国会在 年制定了《关于危害 人体健康的公

害罪处治法 》
,

全国确立了对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

制裁制度 随后
,

公害罪处治法的原则又在《大气

污染防治法 》
、

《水污染防治法 》和《噪声污染防

治法 》等法规 中更加具体化
,

在罚则中明文规定了

对各种环境犯罪要分别科处不同的罚金和惩役 原

西德联邦参议院于 年通过决议
,

对严重危害环

境的行为
,

由刑法典用新的犯罪构成予以 严 厉 惩

处 惩罚的严厉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推行抽象

犯罪构成学说
,

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
,

凡违反环境

法而对人的生命健康或大量财富造成威胁的行为即

构成犯罪 二是刑法典对环境犯罪作了专章规定
,

且刑期 较高
。

美国自 年代中期始
,

也大力加强了

环境刑事立法与执法工作 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国会

把违反《清洁水法 》
、

违反《自然资源保护与恢复

法 》等犯罪行为从轻罪划入重罪 其次还表现在美

国国家环保局成立刑事执法办公室
,

司法部成立环

境犯罪署
,

专门用来对待环境犯罪 正因为如此
,

美国在过去的几年里
,

每一 年起诉到联邦法院的环

境犯罪案件都逾 件
,

而在整个 年代
,

总共才有
肠件环境犯罪案件被起诉到联邦法院 ②

环境犯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问题
,

而是

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犯罪受到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

重视和关注 年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 届国

际比较法大会和 年 月在汉堡举行的国际刑 法



学协会第比属大会
,

都曾以此为主题
,

对刑法在环

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认真探 寸 。年
,

联合

国第吕届
“

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
’

作出了
“

关于

用刑法保护环境的决议
’

年
,

国际法起草委

员会在为联合国大会起草的国际刑法草案巾
,

将危

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作为一种国际犯罪
,

正 式 写 入
“

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
”

之中 年
,

第

届国际刑法学大会区域性预备会议又在加拿大以
‘

危害环境罪的刑法适用
’

为中心议题
,

就国际社

会关于危害环境犯罪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广泛的磋

商和讨论
,

提出了一份题为
‘

对
‘

危害环境罪
’

适

用刑法的建议案
,

拟提交给 年第巧届国际刑

法学大会
,

所有这一切都表明
,

世界性的环境刑事

法制时代已经到来

三
、

国外环境犯罪的立法特点
立法形态不一

从各国的立法体系来看
,

环境犯罪的立法形态

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专门制定有关环境犯罪及其处

罚的单行刑事法律
,

并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二为一
,

如 日本的《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罪处治法 》

二是在环境立法中规定刑事条款
,

如《匈牙利环境

保护法 》第 条
、

原西德《废物处理法 》第 条等

有关规定 三是通过修正普通刑法来规定 环 境 犯

罪
,

如奥地利修正刑法 年 第 条
、

条
,

原东德修正刑法 年 第 条第
、

款等 就

三者的关系而言
,

修正普通刑法是当代各国环境刑

事立法的主流 对于环境犯罪
,

传统刑法一般缺少

直接规定
,

所以往往首先出现单独规定某一种或某

几种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为犯罪并予以惩处
,

此时

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运用原则 但当刑法典修正

时
,

却往往又将这些分散的规定系统化
,

纳入到新

的刑法典中
。

这一过程
,

也反映出在法律发展中
,

多元化的分散调整向法典化的集中调整过渡的一般

规律
。

忍 刑事保护的环境范围不断扩大

年代以前
,

各国只对破坏森林
、

野生动物和

饮用水源等具有经济价值和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

境要索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年代以后
,

环保事

业迅速发展
,

受保护的范围逐渐扩大为包括大气乃

至外层空间
、

土地
、

各类水体
、

一切生物资源
、

矿

藏和文化娱乐环境在内的全部人类环境
,

这样
,

危

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及其罪责内容也相应地 得 到 扩

大
。

不过
,

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悬殊
,

因

而在环瑰犯罪的立法进程上也是很不平衡的 , 从目

前的情况看
,

发达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要比发展中

国家完善得多
,

对环境要素的刑事保护范围
一

也要周

全得多
,

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环境破坏要比

发展中国家严重得多
,

另一方面也是因力许多发展

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
、

发展经济
,

常常有意无意地

忽视了对环境的刑法保护
。

但总的来说
,

鉴于环境

的恶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
,

人类己对打击环

境犯罪形成 普遍共识
,

因而各国对环境的刑事保

护都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

广
一

泛适用财产刑

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
,

是现代刑法转换机制的

一个方面 这一点在有关环境犯罪的立法中表现尤

为明显
。

各国在制订综合性环境刑事法
、

个别环境

刑事法和修改普通刑法时
,

都纷纷将财产刑尤其是

罚金刑上升为主刑规定下来 如 日本《公害罪处治

法 》第 一 条
,

罗马尼亚《环境保护法 》第 一

条
,

板苏俄刑法典 》第 条
、

第 ”条等规定 究

其原因
,

主要是因为 ①环境犯罪多属贪 利 性 犯

罪
,

不从经济上予以制裁难以预防其再犯 ②在环

境犯罪中过失犯占相当一部分
,

而对过失犯判处财

产刑比判处自由刑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③环境犯罪

中法人犯罪突出
,

而罚金被认为是惩治法人犯罪的

最佳手段 , ④环境犯罪的处罚措施虽然 日趋严厉
,

但在立法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审慎性 值得 注 意 的

是
,

当前国外在对危害环境的法人判处罚金时
,

还

出现了可以缓刑的立法例
,

即对判处一定罚金的犯

罪法人规定一个考验期限
,

如在此期限内该法人没

有再犯新罪
,

原判罚金就不再执行 ⑧笔者认为这

一立法思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
。

处罚法人

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
,

在理论界迄今还是一

个有争议的问题
,

但现实却早已突破了这种争议
。

在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中
,

大量的都系法人所为
,

因而在国外环境刑事立法中
,

不仅英美法系早已确

立了
“

处罚法人
’

的原则
,

而且越来越多的大陆法

系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接受并在其立法巾

规定了法人犯罪 如 日本《公害罪处治法 》第 条

规定 法人的代表或者法人的代理人
、

雇员以及其

他工作人员
,

因法人的业务活动而违法时
,

除处罚

行为人外
,

对该法人也要处以本法规定的罚金刑

罗马尼亚 年颁布的《环境保护法 》第 章 罚

则 规定
‘

罚则也适用于法人
。 ’

在对法人实行

处罚时
,

除了通用的财产刑
,

一些西方国家还创制

了一些新的刑种
,

如在报纸丰公告法院判决 贵令



犯罪法人承担 某项 公益事
、

匕戈提供社区服务
、

停业

整顿
、

解散法人等

处罚危险犯
危险犯

,

原指行为人对法律所保护的客体或利

益造成间接的
、

可能导致严重的危害结果发生的作

为或不作为 环境刑法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

了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
,

对环境
、

财产造成了间接

危害
,

或对公众生命与健康构成了威胁
,

拍
一

可能造

成严重的后果 由于危害环境的行为与其危害后果

之间
,

较之其他犯罪行为与其结果的发生
,

表面联

系不甚密切
,

需要时间较长
,

加之严重危害环境的

行为一旦产生危害后果
,

则会对公共安全和环境质

景产生巨大的非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损失 因此
,

各国环境刑法规定
,

不仅要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并已

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制裁
,

还应制裁那些孕

育着危险的行为 如 日本《公害罪处治法 》第 条

规定 由于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

的物质并对公众生命和健康造成危险者
,

处 年以上

有期徒刑或 万元以下的罚金 又如原西德 年

通过的《水法 》第 条规定 污染水源对他人健康

或生命造成危险或损害的
,

处 年以下监禁或罚金

对某些环境犯罪采用
“

无过错责任
”

所谓
‘

无过错责任
” ,

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

法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
,

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

种结果
,

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
,

也应对此承担刑

辜责任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由于法律不要求证实其行

为与现实或潜在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
,

因而因果关

系的推定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目前
,

在国外尤其是

英美法系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中
,

正越来越多地采

用该种责任形式 如美国《废料法 》规定 只要行

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
,

则不论

其主观上有无过错
,

均为刑事犯罪
。

该国的《环境

恢复
、

保护与责任法 》也规定 凡法人成员释放危

险物或在未经许可的场所处理危险物而未报告有关

主管机关的
,

不论该法人领导是否知道
,

均要追究

其刑事责任 又如新加坡《海洋污染防治法 》第

条规定 任何未按规定携带有关油类记录 簿 的 船

舶
,

其船主
、

船长或船舶代理人都应对此行为负罪

责
,

偿付 。。。元以下的罚金 之所以要这样规定
,

按西方刑法学者的观点
,

主要是因为
‘

从实践看
,

证明这些犯罪的主观罪过要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加困

难
’ 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如仍洛守
“

无罪过 即 无 犯

罪
’

这一传统刑法原则
,

就会使罪犯逃 脱 法律 制

裁
,

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 ④

四
、

结束语
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半衡

,

防止环境破坏和环

境污染
,

利在当代
,

功盖后世 我国是一个拥有

亿多人口
、

多万平方公 里国土的大国
,

又是一个

正在大力发展经济
、

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

国家
,

因而在保护环境
、

根洽污染这项伟大而艰巨

的系统工程 中
,

不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
,

而且也

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毋庸讳言
,

我国当前的环

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相当严重 的 据有关 部 门 统

计
,

我国的可用上地正以每年数 百万亩的速度锐减
,

曾被誉为中华民族摇蓝的黄河
,

目前正 以每年

万亩的速度把绿草吞噬
,

而滚滚长江也因空气污染

和生态破坏
,

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。 多

亿元 里 对此
,

李鹏总理在第三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

的讲话中已经严肃指出
‘

如果我们不在 控 制 污

染
、

保护生态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
,

不付出极大的

努力
,

那么多年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
,

很可能

被 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所抵销 一 ”

国外学者也提醒

我们
‘

中国现在面临着西方世界在五六十年代实

行工业化时所遇到的那种严重的环境问题 但是
,

中国政府和国家比保护环境问题更重视经济发展问

题
,

所以
,

中国必须大力采取某种环境对策
”

⑤因

此
,

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
,

加强对我国环境的刑法

保护
,

尽快健全有关环境刑事立法
,

已成为当务之

急 如前所述
,

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刑

事立法要比我们起步早得多
,

体系也更加完备
,

很

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要在立足于我国经济发

展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
,

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

先进经验
,

从而把我国的环境刑事法制推上一个新

的高度
,

这便是本文写作的初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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